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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台 

   由中国法学会、天津市委政法委指导，天津市法学会倡议建立的京津冀法学合作

交流机制启动仪式日前在津举行。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张鸣起专程来津出席

启动仪式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法学会会长散襄军出席并致辞。中

国法学会会员部主任张所菲，咨询中心主任赵晓谦，培训中心主任李涛，北京市法学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田玉龙，专职副会长杜石平，河北省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王大为，专职副会长田沧生，天津市法学会副会长刘建国，专职副会长魏康利

出席会议。天津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祖文光主持启动仪式。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张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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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热点

∙京津冀法学合作交流机制启动仪式在津举

∙上海市法学会举办“2014•上海企业法治论

∙陕西省法学会引导各学科研究会市级法学

∙浙江省法学会召开会员联络员工作座谈会

∙宜昌市首届法治文化基层行走进渔洋关

∙广东省法学会机关召开党支部学习会 学习

∙甘肃省兰州市法学会考察组来徐州考察交

∙第二届“安徽省高校未来律师辩论赛”落

年度热点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

∙京津冀法学合作交流机制启动仪式在津举

∙山东省委政法委、省法学会召开 驻济部分

∙浙江省作者参加第八届“中国法学青年论

∙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朱贤良对法学会工

∙山东省法学会组织开展第十九次全省法学

∙河南省法学会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走进



   张鸣起在讲话中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确定的新时期重大国家战略。京

津冀法学交流合作机制的启动，是北京市、河北省、天津市法学会贯彻落实中央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重要部署的实际举措。京津冀

法学合作交流机制的建立，契合了国家发展需要，意义重大。京津冀法学交流机制的

建立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和示范意义，为我国区域法律论坛和区域依法治理

提供了借鉴，发挥了引领作用。他代表中国法学会对合作交流机制的建立和启动，表

示热烈地祝贺。对京津冀党委政府和政法委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希望，京津冀法

学会紧紧围绕加快实施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组织引导推动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深

入开展法学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着力做好研究成果应用转化，为服务推动区域经济

社会协同发展贡献才智。 

天津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法学会会长散襄军 

   散襄军在致辞中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和国家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

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

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途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

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

的需要。天津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一系列重要讲话要求，把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天津面临的最大历史机遇，摆在

全市工作的突出位置，精心谋划、精心部署，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全力推动。努力

在交通设施、大气污染防治、产业转移三个重点领域率先实现新突破。京津冀法学交

流合作机制的启动，标志着在加快推进区域法治建设、法治中国建设进程，搭建起更

加广阔、更加开放的区域合作交流平台，是法学研究和法学会思想观念、工作模式、

运行机制的创新，对服务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具有重要实践意义。要坚

持围绕中心、把握方向，充分发挥合作交流机制的优势，凝聚专家学者和广大法学法

律工作者的智慧，更好地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要坚持立足实践、突出特色，注

重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取得新成果，突出区域特色，打造研究品牌，丰富研究成果。

要坚持优势互补、深化合作，努力在构建新型区域法学交流模式上创新，充分发挥京

津冀在法治建设方面的各自优势，利用合作交流机制平台，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

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新贡献。 



会场 

合作交流框架协议签字现场 

   京津冀法学会负责同志在合作交流框架协议上签字。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有

关部门，市政法有关部门，市高等院校法学院，各区县法学会、各学科分会负责同

志，部分中国法学会会员代表参加了启动仪式。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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